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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航班延误“食宿自理”

能破解民航客运矛盾吗
其实，从情理上来说，因为非航空公司原

因导致的航班延误，责任确实不该由航空公司
来承担，毕竟一些突发情况是航空公司没办法
掌控的。 单从这一点来说，相信大多数网友会
表示理解，航空公司也不必拿国际惯例来堵悠
悠众口。 之所以有网友质疑，主要是因为以下
三个问题待解：

第一，导致航班延误的原因到底应该由谁
来界定？

从实践操作中看，由民航管理部门经过调
查发布某个航班延误信息会大大降低时效性，

因而航班延误或取消的信息很多时候是由航
空公司发到旅客手机上的。 这种情况下，乘客
会怀疑，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掩盖自身问题，而
将航班延误原因归结为天气或管制。

另外，空中管制的情况很多，面对乘客的
质疑，该由谁，该如何进行解释？

第二，大面积延误导致食宿需求骤增，机
场附近的配套设施能满足需求吗？

由于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天气原因
最容易导致航班的大面积延误和取消， 如何
安置旅客就成了一道难题。目前，国内机场周
边的餐饮、酒店配套普遍不够健全，即使是北
京首都机场都达不到应对大面积延误安置的
条件。 过去，一遇到航班延误，总是曝出候机
楼暴力、空闹、赔偿纠纷等事件，部分原因就
源于此。

第三，高企的航班延误率何时能降下来？

今年
5

月份，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了
《

2015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2015

年，全国客运航空公司共执行航班
337.3

万班次，其中正常航班
230.5

万班次，不正常
航班

99.9

万班次， 平均航班正常率为
68.33%

。 全国客运航班平均延误时间为
21

分
钟，同比增加

2

分钟。 在航班不正常原因中，

空管原因占
30.68%

，比上年增加
5.35

个百分
点；天气原因占

29.53%

，比上年增加
5.19

个
百分点；航空公司原因占

19.1%

，比上年下降
7.31

个百分点；其他原因占
20.69%

，比上年减
少

3.23

个百分点。

从上述几组数字可以看出，航班延误情况
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而且，

需要乘客“食宿自理”的航班延误原因比例有
所上升，按照去年的数据，超过六成的航班延
误或取消，航空公司将免于担责。

“不可抗力”飘忽不定，看起来我们似乎
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 但事实上，我
国航空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抛开航空管制
的情况不谈，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与航空全
系统管理能力的进步， 纯粹因“恶劣天气”

造成的延误理应得到有效控制， 国外一些机
场已经做了表率， 而我国一年因天气原因导
致的航班延误比例居然还高达近三成， 实在
有些说不过去。

《航班正常管理规定》的出台，有解决乘客
与航空公司、空管部门争端、明确权责之意，但
在落实之前，需要航空业各相关部门在提升乘
客出行体验、保障乘客权益等方面拿出更加积
极的态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否则，《规定》中
的一些条款看起来更像是某些部门在为逃避
责任开“后门”，不仅无助于破解航空业的矛
盾，反而会引发新的争议。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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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消费者成为“弱势群体”

记者： 很多公众认为在航班延
误中， 消费者一直是弱势群体。

《规定》 中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体
现在哪些方面？

李洪涛：虽然在《规定》中并没
有出现“投诉管理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 字样， 但其内容可以说竭尽全
力， 力求全面地保护航空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统计显示， 旅客对航班问题类
的投诉占总投诉的

５０％

以上， 投诉
已经成为旅客在航班延误后最重要

的维权手段。 目前规范旅客投诉工
作的依据是《公共航空运输服务消
费者投诉管理办法》， 效力级别低，

适用范围无法涵盖外国承运人。 同
时，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法律责任，

对被投诉主体缺乏约束力。 基于以
上考虑，《规定》对旅客投诉受理、处
理等工作进行了规范， 此次在《规
定》中独立一章专题投诉管理，并将
外国承运人和港澳台地区承运人共
同纳入其中。

旅客在旅行中遇到问题， 最好

在第一时间向承运人和机场求助或
投诉。如果其未能满足诉求，可以向
消费者事务中心投诉，寻求解决。若
旅客要求出具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证
明的，航空公司必须出具。 《规定》适
用范围为中国境内， 包括外航和港
澳台地区航空公司。 若消费者发生
投诉， 国内航空公司要在

７

日内告
知消费者是否受理投诉，

１０

日内处
理完毕， 外航和港澳台地区航空公
司在

２０

日内处理完毕，且必须具备
中文受理能力。 （据新华网）

航班延误
旅客为啥要“自行承担食宿”

———专家解读《航班正常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并将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1

日起实施。 这部广受业界和社会关
注的规定，是民航局第一部规范航班正常工作的经济
类规章，涉及广大旅客利益。 记者日前专访了参与起
草该《规定》的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发展政策与法规研
究中心主任刘光才、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常务副主
任李洪涛，对《规定》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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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延误
旅客凭啥“自行承担食宿”

记者：《规定》公布后，引起社会公
众和舆论最大争议的是“对于由天
气、 突发事件、 空中交通管制等非
承运人自身原因导致的航班延误或
取消而产生系列责任问题交由消费
者自己承担”这一条，对这一规定您
怎么看？

刘光才： 从历史的角度看， 早在
１９９６

年民航局颁布的《中国民用航空旅
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五十八条就
提到，由于天气、突发事件、空中交通管
制、 安检以及旅客等非承运人原因，造
成航班在始发地延误或取消，承运人应
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 费用可由
旅客自理。 这次《规定》只是将以前的
规定用法律的形式写进了规章中。

这个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关键
在于我们的关注点到底是航空安全更
重要还是航空补偿更重要。 的确，客运
合同是承运人与旅客关于承运人将旅
客及其行李安全运送到目的地的约定，

所以规章也表示因航空公司方面引起
的航班延误由航空公司进行补偿。

但是，诸如天气原因，航空公司不
起飞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旅客的安
全，避免航空安全事故。 对于不可抗
力导致的航班延误或者取消， 国际
上均明确航空公司可不担负相关费
用。本规章的规定，可以理解为最低要
求， 但航空公司可以自行决定高于这
个要求。

2

航班延误怎么破解
记者：近年来，航班延误事件

的社会关注度一直很高。 那么这
部规章的颁布， 对促进航班正常
工作有何意义呢？

刘光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
航事业快速发展。

２０１５

年，全国民
航完成旅客运输量

４．３６

亿人次，旅
客周转量

７２７０．６６

亿人公里， 比上
年分别增长

１１．１％

和
１４．８％

。 从
２００５

年起，我国航空运输总周转量
已排名世界第二。

近些年， 航班延误始终是困扰
民航工作的一大问题。 民航局自
２００８

年起多次开展航班延误治理
活动， 制定了一系列治理航班延
误的政策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

但要建立航班正常工作的长效机
制，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通过立法
将治理航班延误的政策措施转化为
法规规章。

《航班正常管理规定》是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民用机场管理条
例》为主要依据的，同时借鉴了美
国、欧盟相关民航法规规章。 这有
利于我国航班正常工作规定与国
际先进做法保持一致，促进我国航
班正常管理水平的提高。 另外，由
于规章的适用范围包括了在国内
运行的外航和港澳台地区航空公
司， 因此规章设定的义务性规范，

严格遵守了
１９９９

年《蒙特利尔公
约》的要求。

没准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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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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